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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象 山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浙 0225破 1号

申请人：宁波三立甬恒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诉讼代表人：徐伟，该管理人团队负责人。

被申请人：宁波三立祥和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象山

县 爵 溪 街 道 巨 鹰 碧 海 园 14 号 楼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330200695091091D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欢，该公司董事长兼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宁波三立嘉达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象山

县 爵 溪 街 道 巨 鹰 碧 海 园 14 号 楼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330200695091112X。

法定代表人：孙平，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宁波三立岚城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象山

县爵溪街道游仙路 64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329580418P。

法定代表人：孙平，该公司董事长兼经理。

2026年 1月 8日，本院根据债权人浙江志强涂料装饰有限公

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宁波三立甬恒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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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于同日指定宁波三立甬恒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为该公司管理人。

2026年 4月 1日，申请人向本院提交申请称，宁波三立甬恒

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立甬恒”）与被申请人宁波三立祥和

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立祥和”）、宁波三立嘉达置业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立嘉达”）、宁波三立岚城置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三立岚城”）四家公司均为注册于象山县的房地产开发项

目公司，隶属于同一房地产开发集团，属于关联企业。经调查发

现，三立甬恒等四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，已突破了独立法人

的治理结构。其一，管理高度混同。三立甬恒等四家公司的法定

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为同一套人员，相互交叉任职。其二，人员

高度混同。四家公司的财务人员及项目开发人员均为同一套班子，

长期集中办公。其三，财产高度混同。四家公司之间的内部往来

交易笔数多，金额大、持续时间长，相互无借款或其他业务合同、

未约定利息、未约定还款期限，以往来款名义长期挂账。因各地

块开发进度不一，仅三立甬恒名下部分地块实际完成开发并产生

主要销售收入，其余公司名下地块处于半开发、未开发状态，三

立甬恒房产销售产生的现金流在四家公司之间统一调拨，部分用

于补充其他项目公司的资金缺口。四家公司存在互相无偿使用固

定资产、办公用品、经营场地等情形，项目团队人员薪酬长期由

三立甬恒负担，前述日常运营成本及员工薪酬等人工成本在账目

上未做分摊。四家公司之间还存在相互代付工程款而在账目上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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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区分的情况。其四，业务上高度混同。三立甬恒等四家公司业

务范围高度重合，共用同一内部审批系统，对外呈现为同一公司

形象，服务于同一开发目标。例如，三立甬恒名下的 JX01-01-18、

19号地块与三立祥和名下的 JX01-01-17号地块所开发房地产均以

同一备案名、推广名对外销售。

因上述混同情形，四家公司账面的资产、负债与真实情况存

在较大差异，且混同状态持续时间已近十年之久，单独区分四家

公司的财产成本过高，强行区分将明显增加额外耗费的时间、资

金成本，不利于破产程序的有效推进。另一方面，因四家公司长

期的经营、资产混同所引起的偿债资源分布不均问题，如分别对

各公司适用破产程序将造成债权人受偿情况及比例明显不公。

综上，三立甬恒等四家公司符合应进行实质合并破产的条件，

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将三立祥和、三立嘉达、三立岚城并入三立甬

恒破产清算案件，对三立甬恒等四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。

2026年 4月 20日，本院就申请人的申请事项召开听证会。申

请人、三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、职工代表、债权人、利害关系

人等参与本次听证会。

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将其并入三立甬恒进行实质合并

破产均无异议，认为申请人所述事实属实，上述四家公司工作人

员和办公地点高度重合，资金由案外公司恒大地产集团上海盛建

置业有限公司统一部署、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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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审查期间，上海昭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债权人代表，

张泽鹏等职工代表对管理人提出的合并破产申请无异议。债权人

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、利害关系人宁波

三立经控实业有限公司对上述申请提出异议。其中，中国东方资

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异议称：其作为三立嘉达、三

立岚城核心资产的抵押权人，不同意将两公司纳入三立甬恒破产

清算一案中进行实质合并审理。两公司核心资产均处于未开发状

态，其经营状态、资产状态明显区别于三立甬恒、三立祥和，将

两公司纳入合并破产范围不利于两公司资产的处置及债权人权利

的保护。

宁波三立经控实业有限公司异议称：一、实质合并破产需要

正当性并满足必要性条件。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，适用单个

破产程序为常例，合并破产为例外，且合并破产需满足以下三个

必要条件：1.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；2.区分各

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；3.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。

二、三立岚城合并破产不具备条件。从“人格混同”看，根据申

请人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显示：三立岚城应付

拟合并破产法人的款项分别是三立甬恒 2 106 155元、三立祥和

1 415 000元、三立嘉达 528 447元。三立岚城的资产远高于对关

联公司的负债。申请人所展示的事实不足以证明三立岚城在资产

和负债方面已与其他关联公司高度混同，且申请人所列举的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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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等的混同情形，在实践中是关联公司为了便于管理、节约成

本的变通之举。从“区分成本过高”看，三立岚城名下资产有 ZX

31-01-02地块、ZX31-01-04 地块及异议人主张为真实权利人的 Z

X31-01-01地块，均与其他关联企业无关也无需区分，至于三立岚

城与其他关联公司的往来款，申请人已区分明白。从“损害公平”

看，首先申请人在听证会上并未说明不合并破产会影响那些债权

人的公平清偿，也即没有为此举证说理。其次申请人认为合并破

产会让债权人增加清偿比例，从逻辑上讲，如果让某一关联公司

债权人在合并破产下提高了清偿比例，就使另一关联公司的债权

在不合并破产下减少了清偿比例，申请人也须对此予以论证。再

次，未充分必要举证论证的情形下合并破产，反而会损害异议人、

债权人程序和实体利益。综上，异议人宁波三立经控实业有限公

司不同意将三立岚城与其他关联公司进行合并破产。

本院经审查查明：

2026年 3月 18日，申请人对黄欢、孙平进行问询，黄欢、孙

平对四公司经营管理、业务分工、人员构成、工资发放、内部资

金往来等情况进行了答复。2026年 3月 20日，申请人对李瑛阁进

行问询，李瑛阁对四公司财务情况进行了答复。

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，三立甬恒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

权益为-142 012 435元，三立祥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为

-189 628 792 元，三立嘉达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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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242 925 261 元，三立岚城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所有者权益为

10 628 000.41元。

本院另查明：2026年 4月 17日，由申请人委托宁波威远会计

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威远咨字[2026]3002 号《关于宁波三立甬

恒置业有限公司、宁波三立嘉达置业有限公司、宁波三立祥和置

业有限公司及宁波三立岚城置业有限公司财务相关混同情形的尽

职调查报告》，载明四公司基本情况、股权关系、机构人员管理

情况、资产管理情况、财务管理情况、经营管理情况等内容。

2026年 4月 20日，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针对上述

《报告》出具《关于“宁波三立甬恒置业有限公司、宁波三立嘉达

置业有限公司、宁波三立祥和置业有限公司及宁波三立岚城置业

有限公司”往来款的列示说明》，对四公司互相之间的往来分别

列示。

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被告深

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、三立岚城、三立嘉达、舟山市新诚

瑞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上海颖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第三人

上海东源汇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

纠纷一案由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，案号为（2022）粤

01民初 3005号。该案经审理后一审判决为：“一、被告深圳市建

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东方

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支付回购转让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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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 007 500元；二、被告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

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

分公司支付逾期履行回购违约金，违约金计算方式为：1.以

732 007 500元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11%，自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

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自行延后的 2021年 10月 20日起算至 2023

年 9月 18日；2.以 172 007 500元为基数，按年利率 11%，自 2023

年 9月 1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；三、被告深圳市建筑工程股

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支付律师费 300 000元；四、如被告深

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能履行上述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

项确定的债务，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

司有权申请拍卖、变卖宁波三立岚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浙（2019）

象山县不动产权第 0004897 号、浙（2019）象山县不动产权第

0004902号土地使用权，并就拍卖、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

权；……”。该案后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，判决“驳

回上诉，维持原判”。现该案已经生效后执行，执行案号为（2026）

粤 01执 840号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

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应依法清理债务。

根据 2025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显示：三立祥和、三立嘉达

均显示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三立岚城虽显示账面资产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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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负债，但结合申请人提供的（2026）粤 01执 840号案件的相关

材料，三立岚城需以名下浙（2019）象山县不动产权第 0004897

号、浙（2019）象山县不动产权第 0004902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承

担执行标的 172 007 504 元，该笔负债实际未在资产负债表中列

示，需以三立岚城名下两处不动产承担担保责任；公司名下另一

处不动产（即 ZX31-01-01号地块）目前尚有案外人主张权利，另

该公司自有资金严重不足，无法清偿债务。故三被申请人均应当

认定具备破产原因。

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，应当尊重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，

以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

为基本原则。但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

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、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

益的，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。现就申

请人申请的三立嘉达、三立祥和、三立岚城等三家公司是否应当

与三立甬恒进行实质合并破产，本院分述如下：

一、关于三立甬恒等四家公司之间是否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

同。本院认为，三立甬恒等四家公司设立目的是通过对位于象山

县爵溪街道游仙路附近相邻多块土地进行统一开发，完成住宅、

商业等不同用途楼盘的建设和销售，从而达到盈利目的，四家公

司的单独法人均不具有独立决策性，而是整体决策，共同经营。

在内部业务上，四家公司相近互补，统一由四家公司的实际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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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整体谋划，且财务统一决策开支；在对外经营上，四家公司对

外统一使用一个品牌；在人事上，四家公司使用同一套人员班子，

长期集中办公，成本统一承担，人员存在高度混同情形；在历史

上，该四家公司均在 2016年 10月 10日进行了股东变更，均是宁

波三立置业有限公司退出后变更为现股东，存在高度一致性。故

本院认为上述公司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。

二、关于三立甬恒等四家公司财产区分成本是否过高。本院

认为，区分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是否过高，主要是指对关联

企业的财产进行调查、财产区分，以及财务调整、资产处置等方

面的成本。财产区分成本不仅包括财产区分的识别成本，还包括

财产归集的纠正成本。本案中，区分成本过高不仅体现在需要涤

除上述大量非市场关联交易因素影响，厘清各公司真实资产负债

所需花费的识别成本，还需考虑通过诉讼、执行等途径实现各公

司的资产归集，且区分财产将导致破产程序过度延迟。另，管理

人虽然向本院提供了威远咨字[2026]3002 号尽职调查报告，但实

际上该份报告仅对账面上能够进行区分的财务成本进行了列示，

不能代表四家公司的成本区分工作已经完成。除财务之外该四家

公司还在项目开发成本、办公用品、低值易耗品、场地开发利用、

人员使用等多方面存在混淆、混同情况，如三立嘉达在其地块上

建设房产销售中心由三立甬恒等公司共同使用。因而对四家公司

的资产及负债进行区分调整必将耗费大量的费用成本与时间成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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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产区分成本过高，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。

三、关于实质合并破产是否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。本院

认为，破产程序的根本目的在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，保护债权人

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。对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进行

实质合并破产，能够从根本上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

首先，在关联企业成员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下，对其进

行合并破产，将所有关联企业的资产与负债合并计算，能够纠正

关联企业之间关联交易等行为，从而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

利益。其次，实质合并破产中，各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

归于消灭，关联企业成员的财产作为整体对待，不会另行产生区

分财产的成本，从而有利于提高债权人的整体清偿利益。再次，

实质合并破产过程中，职工债权将不再重复进行计算和统计。故

实质合并破产将保障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。

另外，“核心控制企业不明确的，由关联企业主要财产所在

地人民法院管辖”，由于四家公司的主要财产均在象山县爵溪街

道，故应由四家公司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即象山县人民法院管

辖该四家公司实质合并破产一案。

综上，本院认为，申请人申请将三立祥和等三家公司并入三

立甬恒破产清算案中进行合并破产有事实及法律依据；对三立甬

恒等四家公司实质合并破产，符合企业破产法公平清理债权债务

的基本原则。故本院对债权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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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分公司、利害关系人宁波三立经控实业有限公司的异议不予

采纳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条、第二

条、第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宁波三立甬恒置业有限公司、宁波三立祥和置业有限公司、

宁波三立嘉达置业有限公司、宁波三立岚城置业有限公司等四家

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市

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曹赛萍

审 判 员 王 博

审 判 员 戴金元

二○二六年五月九日

法 官 助 理 胡 越

代 书 记 员 郭 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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